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8号

珠海健杰广告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7号

广州市追丰冰上体育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9号

珠海市木林森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6号

升柏（珠海）精密工具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1号

珠海威登堡特种塑料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7号

珠海卓运兴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3号

珠海俊贰运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4号

珠海市凎佯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7号

珠海鸿月优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3号

珠海伟佐濠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5号

珠海福菲都腾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6号

珠海敏喆时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4号

珠海市凎泽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2号

珠海盛桀安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8号

珠海伟喆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9号

珠海珈洛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2号

珠海淼桓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1号

珠海冠喆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0号

珠海盛喆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6号

珠海珏彩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55号

珠海市康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0号

珠海万盛达航运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建安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6-2783164 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井东路150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[bookmark: tAj_wh]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49号

珠海晟佳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精巧、孔令伟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175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2877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51号

珠海米芭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精巧、孔令伟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175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2877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50号

珠海市信峰混凝土有限公司白蕉办事处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精巧、孔令伟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175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2877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68号

珠海市东骏彩盒包装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俊勇、梁超权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13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乾务市场监督管理所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4号

珠海嘉之味食品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39号

珠海市坚承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5号

因邸制宜（珠海）家居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0号

珠海市轻创云来餐饮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3号

珠海鲜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2号

珠海市诺家物业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珠斗市监罚告〔2025〕341号

珠海和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本局于2025年8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5年9月9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3、2024年度报告；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本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现场笔录及检查图片。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2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、企业年报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。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，反映了你单位连续2年（2023、2024年度）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3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公示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的截图。证明本局已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        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相关行为属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规定的情形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五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”及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案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楚栋、黄立雄    联系电话： 0756-2783229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2379号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9日

